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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所畢業生離校手續單

　　　　學年度　　　學期

104/1

	學號
	
	姓名
	
	指導教授
	教授

	班別
	□碩士班　□博士班
	組別
	□ICS　□奈米電子　□EDA

	畢業流向
	□繼續升學→　學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直接就業→　服務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職稱：　　　　　
□研發替代役→服務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職稱：　　　　　
□一般兵役


	辦理事項
	簽章

	1. 指導教授同意：已完成學位考試（論文口試），且論文已符合考試委員之要求，同意學生辦理畢業手續。
	(指導教授簽章)

	2. 歸還借用之各項資料、儀器等物品：請實驗室技術員或實驗室助理或指導教授簽名，證明所借物品已歸還。
	(指導教授或實驗室管理者)

	3. 線上填寫校友通訊資料及畢業生問卷：請登入電子所網頁之電子所人員專區，在資料上傳區最上方有連結。
	(電子所辦公室)

	4. 上傳畢業生網路成果展資料：請登入電子所網頁之電子所人員專區，填寫論文摘要、上傳照片（約200*150像素jpg檔）、個人簡歷、4頁研究領域簡介投影片、論文口試投影片（不公開）、論文全文（含掃描之簽名頁，與裝訂本相同；不公開），照片以外之檔案請務必轉存為pdf檔，檔名請勿使用中文、空格或特殊符號，完成上傳後請先檢查各檔案連結無誤。
	(電子所辦公室)

	5. 繳還研發紀錄簿（如有領取）、領取畢業生團體照（如有參與拍攝）、查驗借用財物紀錄。
	(電子所辦公室)


	所辦註記
	日期

	1. 繳送論文成績

2. 離校手續系統查核
	(吳依倩／王盈琦)

	3. 取消電子公告訂閱

4. 學生資料檔更新
	(吳依倩)


※本單手續完成後，存所辦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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